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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阮安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引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引超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高源  
电话 021-32231668 
传真 021-32231667 
电子邮箱 gaoyuan@aegis-env.com 
公司网址 www.aegis-env.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 4855 弄 8 号 7 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35,835,532.05 285,545,658.50 17.6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058,548.58 172,389,735.14 11.9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49 2.23 11.6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5.75% 25.7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9.21% 39.85% - 
流动比率 1.88 1.42 - 
利息保障倍数 5.89 4.37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48,928,013.89 130,942,850.88 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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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60,051.00 5,833,588.19 249.0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446,752.79 6,231,188.2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9,356.45 -25,472,975.45 12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1.14% 3.4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0.10% 3.6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08 225.0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6,258,597 72.64% 0 56,258,597 72.6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2,445,987 16.07% 0 12,445,987 16.07% 
      董事、监事、高管 90,114 0.12% 0 90,114 0.12% 
      核心员工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1,186,403 27.36% 0 21,186,403 27.3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298,453 10.72% 0 8,298,453 10.72% 
      董事、监事、高管 270,342 0.35% 0 270,342 0.35% 
      核心员工     0     

     总股本 77,445,000 - 0 77,445,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悦欧安洁士（上海）商

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2,430,000 0 32,430,000 41.8749% 12,671,412 19,758,588 

2 上海安澈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6,215,000 0 16,215,000 20.9374% 6,010,222 10,204,778 

3 陈成典 0 5,630,000 5,630,000 7.2697%   5,630,000 
4 MATRIX  PARTNERS 

CHINA I HONG KONG   
LIMITED 

4,693,932 0 4,693,932 6.0610%   4,693,932 

5 苏州纪源科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77,943 0 4,577,943 5.9112%   4,57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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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凰骄（上海）商务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4,140,000 0 1,673,250 5.3457% 1,673,250 2,466,750 

7 盈峰集团有限公司 2,441,323 0 2,441,323 3.1523%   2,441,323 
8 李松棠 1,349,088 0 1,349,088 1.7420%   1,349,088 
9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126,126 0 1,126,126 1.4541%   1,126,126 

10 阮安源 748,236 0 748,236 0.9662% 561,177 187,059 
合计 67,721,648 5,630,000 70,884,898 94.71% 20,916,061 52,435,587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悦欧安洁士（上海）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安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凰骄（上

海）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实际控制人阮安源控制的企业。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关于企业

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亏

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关于发

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

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相关企业会计解释的施行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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